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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第四会议室召开，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边海青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５

人，代表股份数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

，

３７２

，

９９０

，

９０６

股的

５７．１１％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史克通律师和郑影律师

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对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在任期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为公司的持续快

速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 本次股东大会经累积投票表决，选举出第五

届董事会成员，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

、选举丁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２

、选举李志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３

、选举边海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４

、选举景崇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５

、选举利玉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６

、选举张喜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７

、选举马忠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８

、选举宋淑艾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９

、选举陈金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１０

、选举章永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１１

、选举徐国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二）关于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对第四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在任期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诚信和勤勉的义务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本次股东大会经累积投票表决，选举出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第五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

、选举王克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２

、选举毕光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另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胡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三）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变压器、互感器、电抗器等输变电设备及辅助设备、零售部件的制造与销售；输变电专用制造设备的生

产与销售；境内外机械、电力工程施工及工程所需设备材料销售；代理境内外电力、机械工程招标业务；相关技术、产品及计算机应用

技术的开发与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自营各种太阳能、风

电产品及其配套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太阳能、风电相关技术的研发；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风力发电系统的咨询、系统集成、设计、工

程安装、维护；自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内容为准）。

其中“境内外机械、电力工程施工及工程所需设备材料销售；代理境内外电力、机械工程招标业务；自营各种太阳能、风电产品及

其配套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太阳能、风电相关技术的研发；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风力发电系统的咨询、系统集成、设计、工程安装、

维护；自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为新增内容。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四）关于《公司章程修订案》的议案

由于公司营业范围的变更及其他实际情况，变更《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１

、变更第十三条

原条款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变压器、互感器、电抗器等输变电设备及辅助设备、零部件的制造与销售；输变电专用

设备的生产与销售；相关技术、产品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开发与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

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修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变压器、互感器、电抗器等输变电设备及辅助设备、零售部件的制造与销售；输变电专用

制造设备的生产与销售；境内外机械、电力工程施工及工程所需设备材料销售；代理境内外电力、机械工程招标业务；相关技术、产品

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开发与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自营各

种太阳能、风电产品及其配套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太阳能、风电相关技术的研发；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风力发电系统的咨询、系统

集成、设计、工程安装、维护；自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

内容为准）。

２

、变更第一百九十四条

原条款为：“第一百九十四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河北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

变更为：“第一百九十四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保定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五）关于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董事会决定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

８０

万元人

民币。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六）关于在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内调整部分子公司担保额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在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内调整部分子公司担保额

的议案》：

公司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子公司（含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的议案》，为保证

各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合理分配各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的担保额度，在担保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拟对部分子公司间担保额

度进行调整。 调整前后公司及担保额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单位 原担保额度 调整后额度

调整前后差

额

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天威新能源

（

长春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０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

０ ３５

，

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

保定天威互感器有限公司

０ 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在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度内调整部分子公司担保额，可以保证各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合理分配各子公司及参股公司

的担保额度，新增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控股（全资）子公司，且符合公司“双主业”的发展战略要求。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２

，

２７６

，

０４６

，

４５４．２８

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２．７０％

；其中对控

股子公司担保

１

，

５２４

，

９４６

，

８５４．２８

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８．６１％

；对参股公司担保

７５１

，

０９９

，

６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０９％

；无逾期担保。

赞成

７８４

，

０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票，通过了本项议案。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此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史克通律师和郑影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１

债券简称：

１１

天威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３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天威保变”）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司共有

１１

名董事，其中

８

名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丁强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公司董事边海青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并全权行使表决

权；公司董事景崇友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公司董事张喜乐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并全权行使表决权；公司独立董事宋

淑艾女士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公司独立董事马忠智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并全权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人

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边海青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经与会董事讨论，选举丁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经与会董事讨论，选举边海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一）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丁强先生、边海青先生、利玉海先生、马忠智先生、宋淑艾女士组成，丁强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二）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陈金城先生、景崇友先生、章永福先生组成，独立董事陈金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三）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章永福先生、丁强先生、徐国祥先生组成，独立董事章永福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四）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宋淑艾女士、丁强先生、马忠智先生组成，独立董事宋淑艾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五）选举董事会风险防范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董事会风险防范委员会由丁强先生、边海青先生、利玉海先生、马忠智先生、徐国祥先生组成，丁强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四、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根据董事长丁强先生提名，聘任利玉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简历附后）。

五、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根据总经理利玉海先生提名，聘任张喜乐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刘淑娟女士、张继承先生、李明亮先生、刘林卉先生、朱荣先

生、刘东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段小芝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根据董事长丁强先生提名，聘任张继承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以上人员聘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简历附后）。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马忠智、宋淑艾、陈金城、章永福、徐国祥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聘任公司

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任职资格合法。 经审查利玉海、张喜乐、刘淑娟、张继承、李明亮、刘林卉、朱荣、刘东升、段小芝九位候选人的履历，未发现有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现象。

２

、聘任程序合法。 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经了解，以上九位同志的学历、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要求。

予以同意。

六、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根据董事长丁强先生提名，聘任张洪利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简历附后）。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八、审议通过了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公司决定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保定分行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威新能源（长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长春”）和控股子公司保定

天威今三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今三”，本公司持有其

７５％

的股权）提供委托贷款两笔，具体如下：

（一）向天威长春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壹亿叁仟万元整（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期限壹年，年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用于天威长春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周转。

（二）向天威今三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期限壹年，年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用于天威今三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周转。

有关本议案的详细情况见同日公告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控股（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相关人员简历：

利玉海：男，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

任天威保变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董事。

张喜乐：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董事，总工程师。

刘淑娟：女，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任保定保菱变压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任保定保菱变压器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

张继承：男，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今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明亮：男，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出生，回族，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保定天威电气设备结构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

刘林卉：男，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保定天威顺达变压器有限公司总经

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保定天威电气设备结构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

朱荣：男，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任天威保变市场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天威保变总经理助理、市场部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

刘东升：男，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任天威保变副总工程师兼设计处

处长；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

段小芝：女，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正高级会计师，

２００３

年

０６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０２

月任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天威集团”）董事、资产财务部经理、结算中心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０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０４

月任天威集团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０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

天威集团副总会计师、资产财务部经理、结算中心主任；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财务总监。

张洪利：男，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经济师，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任保定天威今三橡胶工业有限公司总务部

部长；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任天威保变物管处处长助理兼总装车间主任助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任投资管理部副

部长；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任投资管理部部长。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２

债券简称：

１１

天威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３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控股（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金融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保定分行

●

贷款方：天威新能源（长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长春”）；保定天威今三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今三”）

●

委托贷款金额：向天威长春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壹亿叁仟万元整；向天威今三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

委托贷款期限：提供委托贷款期限均为一年

●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

一、 委托贷款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本公

司向天威长春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壹亿叁仟万元整；向天威今三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二、 贷款方的基本情况

（一）天威长春的基本情况

天威长春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该公司主要经营：风力发电机组和

组件、配件的设计研发、检测维修、试验、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叶片及其机械部件、玻璃钢制品的设计研发、检测维修、试验、销售，电力

变压器的设计研发、销售及服务，光伏产品的设计研发、销售及服务（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

经过批准后方可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７５７２．４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４２７８１．９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７９０．５３

万元，

净利润为

－２０９．４７

万元。

（二）天威今三的基本情况

天威今三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７４１．７５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其

７５％

股权。 该公司主要经营：电力电机设备、建

筑、机械、交通工具、家电产品用橡胶密封制品的设计、制造及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４３９．３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０３４．５３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４０４．８５

万元，净

利润为

１．０２

万元。

三、 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向天威长春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壹亿叁仟万元整，期限壹年，年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向天威

今三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期限壹年，年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

（具体委托贷款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

四、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及还款方式

本次向天威长春和天威今三提供的委托贷款从本单位自有资金中支付；天威长春和天威今三向本公司还款的方式：按季结息，

到期还款。

天威长春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威今三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能够保证按期偿还。

五、本次委托贷款的目的

向天威长春提供委托贷款，用于天威长春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周转。

向天威今三提供委托贷款，用于天威今三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周转。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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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在公司第五会议室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王克义先生主持，会议应到三名监事，

实际二名监事出席了会议（监事毕光宇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公司监事胡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并全权行使表决权），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选举王克义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６８

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３

号

＜

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

》

（

２００７

年修订）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

监事一致认为：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

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四）我们保证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 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丁强 董事长 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边海青

景崇友 董事 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张喜乐

宋淑艾 独立董事 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马忠智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丁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段晓芝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黄超

公司负责人丁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段晓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黄超声明：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 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８

，

３６７

，

８３０

，

２３９．９７ １６

，

２６０

，

１３３

，

１８１．３７ １２．９６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７

，

０５５

，

６７５

，

１６６．７１ ４

，

７００

，

０５１

，

４７７．４１ ５０．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５．１４ ４．０２ ２７．８６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１２

，

２７１

，

６００．０８ ６５．９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５ ７１．７０

报告期

（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

，

２２０

，

６５２．４８ ２３２

，

０７６

，

７７１．４６ －９８．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２ ０．１６９ －９７．８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３ ０．７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２ ０．１６９ －９７．８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３ ３．２１

减少

２．５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０．８０ １．１８

减少

０．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８５

，

４７６．８３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４５

，

３４３

，

１１２．０１

主要是附条件补助款和风机科研

项目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５１

，

３６４

，

４０２．８９

持有的巨力索具股票股价变动损

益和出售巨力索具和

＊ＳＴ

宝硕

股票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１

，

１０９

，

９４４．１４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８６．４９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６

，

０３５

，

１２６．７０ －

合计

１５９

，

４８２

，

０１６．９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７４

，

７２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７０４

，

２８０

，

６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７６

，

３００

，

５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７２７

，

６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１８８

，

４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１３０

，

２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３

，

０６８

，

５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７５１

，

９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６４８

，

７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４８８

，

３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

，

４０７

，

５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化

（

％

）

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２

，

８８１

，

００３

，

７５５．２２ １

，

８７８

，

７６４

，

２９１．８８ ５３．３５

主要是由于公司配股和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增加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５０

，

８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１

，

７５５

，

０５０．８８ －５４．５４

主要是公司出售部分巨力索具股票

及持有的巨力索具股价变动损益

预付款项

１

，

４５１

，

４５６

，

３８１．６６ １

，

０２７

，

５３５

，

５０２．９６ ４１．２６

预付采购材料款增多

。

在建工程

１

，

７４６

，

４３９

，

３２０．４７ ５０７

，

３６５

，

８５６．０３ ２４４．２２

天威薄膜太阳能项目进行一期生产

线升级改造

，

原生产线及配套设备由

固定资产科目转入在建工程

。

开发支出

１４

，

８８４

，

２０１．１２ ３

，

０９１

，

１１２．３２ ３８１．５２

科技研发支出增加

。

短期借款

１

，

９４０

，

０１４

，

８９４．６７ ２

，

９６５

，

７８９

，

９１５．１８ －３４．５９

主要是公司募集资金到位

，

以低成本

资金置换到期借款

。

应付票据

４８８

，

０２５

，

０３８．６３ ７０９

，

２６４

，

２００．４８ －３１．１９

主要是承兑汇票到期兑现

。

预收款项

９４５

，

３２６

，

８２１．８５ ４９１

，

７３４

，

３３３．５４ ９２．２４

公司收到的预付款增加

。

应交税费

－３０４

，

７４０

，

７８２．１１ －１９０

，

１２４

，

８４８．０６ ６０．２８

主要是天威薄膜太阳能一期生产线

升级改造

，

购置设备增值税进项税增

加

。

应付利息

１５

，

３３３

，

３３３．３４ ３

，

７８６

，

５１５．２８ ３０４．９５

主要是计提的公司债券利息

。

应付股利

１６９

，

１７１

，

９５２．１２ １３

，

０５５

，

７０９．１２ １

，

１９５．７７

主要是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２

元

（

含税

），

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向第一

、

二两大股东支付的股利

。

其他应付款

６１

，

９２３

，

５５５．１４ ２６４

，

１７０

，

５８６．３５ －７６．５６

本期将附条件补助款计入政府补助

。

其他流动负债

９１

，

７４１

，

５０５．６８ １３４

，

９６１

，

５０５．６８ －３２．０２

主要是公司递延收益转入营业外收

入

。

应付债券

１

，

５８０

，

７４３

，

５２７．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６

，

４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９９９

，

９３１．８４ －５７．８６

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计

税基础之间的差异减少

。

资本公积

３

，

２６３

，

８５１

，

５０４．２４ １

，

０７０

，

７１４

，

２６９．９９ ２０４．８３

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配股股本溢

价所致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合计

７

，

０５５

，

６７５

，

１６６．７１ ４

，

７００

，

０５１

，

４７７．４１ ５０．１２

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配股募集资

金到位

。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增减变化

（

％

）

变化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８５

，

３３１

，

６２８．８０ ３７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２．６４

主要是公司持有巨力索具股票股价

变动确认的损失

。

投资收益

１０６

，

８４８

，

２４０．５３ ２５

，

３９０

，

０９４．０２ ３２０．８３

主要是公司出售部分巨力索具股票

确认的投资收益所致

。

营业利润

１

，

２３０

，

５７６．３２ １０８

，

８３５

，

１７３．７４ －９８．８７

主要是公司持有巨力索具股票股价

变动确认的损失

。

营业外收入

２４

，

０５５

，

６９３．７６ ４６

，

６６４

，

７６５．２４ －４８．４５

主要是本期政府补助减少

。

利润总额

２５

，

１７６

，

５８３．６７ １５３

，

７９２

，

６７５．００ －８３．６３

利润总额同比下降的原因同营业利

润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２

，

２２０

，

６５２．４８ １２４

，

４４９

，

３８９．９６ －９８．２２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的原

因同营业利润

。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增减变化

（

％

）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２１２

，

２７１

，

６００．０８ －６２３

，

３６０

，

０４７．３２ ６５．９５

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增加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

，

７３４

，

９６２

，

６９９．９４ ５６９

，

３４２

，

７６７．２８ ２０４．７３

主要是本期配股和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到位

，

偿还银行借款后筹资活动现

金净流入增加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发行时所作承

诺

１

、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对配股新发股份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

份做出的承诺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等有关规定

，

作为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

现承诺

：

在本次配股新发股份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

股份

，

若减持

，

由此所得的收益归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

２

、

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配股新发股份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本公

司股份做出的承诺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等有关规定

，

作为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

现承诺

：

在本次配股新发股份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

股份

，

若减持

，

由此所得的收益归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

报 告 期 内 承 诺

履行正常

，

未有

违 反 承 诺 的 情

形发生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公司 《章程》 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利

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 公司向

社会公众增发新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需满足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四） 对于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原因， 独

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五）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

占用的资金。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实现的累计可分配利润为

２

，

１７１

，

５１０

，

０７６．３８

元， 公司近三年实际以现金方

式累计分配利润

５０８

，

１９８

，

１８１．２０

元， 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７０．２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 本次分配以

１

，

３７２

，

９９０

，

９０６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００

元

（含税）， 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８０

元， 共计派发股利

２７４

，

５９８

，

１８１．２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公司公告了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确定本次现金分红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现金红利发放

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进行了股利的派发工作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相关内容）。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丁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

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

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殷建锋 董事 在外出差 叶琼

罗飞 董事 在外出差 孟令章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叶琼、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秀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晓露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元

）

１

，

２４２

，

７５９

，

３０９．３６ １

，

１３４

，

６６０

，

４２４．６７ ９．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８２６

，

４４１

，

４９６．４７ ８０６

，

５６５

，

７２８．９５ ２．４６％

股本

（

股

）

２１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７８ ５．１７ －２６．８９％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７８

，

６８４

，

２０５．２５ ５０．８６％ ２００

，

１４７

，

４３９．８７ ４８．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

，

６９１

，

３２７．１５ ０．０６％ ２７

，

８５２

，

００２．０８ ３．０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９６

，

０７８

，

７７４．３２ －１７．５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４４ －１５．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１６ －５．８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１６ －５．８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４６％ －２．０１％ ３．４４％ 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

１．４６％ －２．０１％ ３．４４％ ０．０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９８

，

４２５．５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１０５

，

８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１

，

２０３．７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５８５．４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８

，

３９０．９０

合计

１９

，

６０１．８５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８

，

９８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深圳市中泽信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

４３９

，

２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乌江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９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乔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

，

５１０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西藏源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４１６

，

１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卓佳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７５４

，

２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天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南京

１

，

００６

，

９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李春辉

１

，

００４

，

４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程世平

６９８

，

２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张晓珊

６１１

，

３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应收账款余额比期初增长

２５．１５％

，

主要是公司作为专业从事专网通讯技术解决方案业务的服务商

，

所提供的解

决方案主要面向电力

、

煤炭

、

石油

、

交通等行业

，

及行业特点

：

客户一般在上年年末或当年年初制订投资计划和支出预

算

，

第二季度

、

三季度开展招投标及项目的施工和建设

，

第四季度进行项目验收和款项结算

，

导致应收账款增长

。

２．

其他应收款余额比期初增长

７９．１７％

。

主要是公司为营销网络平台的购房款

；

以及公司业务拓展

，

招投标项目的履

约保证金和投标保证金增长所致

。

３．

存货本期余额比期初余额增长

９７．５４％

，

主要是公司为苏州市轨道交通

２

号线工程警用通信系统项目和常州西绕

城高速公路收费

、

监控

、

通信系统机电工程项目等进行了提前备货

，

使存货余额大幅度增加

。

４．

短期借款余额比期初余额增长

５８．９４％

，

主要是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营规模扩大

，

为项目备货而流动资金需求量加大所

致

。

５．

应付票据比期初余额增长

５８．１６％

，

主要是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规模扩大

，

业务快速增长

，

为各项目备货所开出的银

行承兑汇票所致

。

６．

应付账款比期初余额增长

７０．８３％

，

主要是公司为各项目备货过程中供应商提供帐期所致

。

二

、

利润表项目

１．

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４８．７０％

，

主要原因是公司因上市后加大业务拓展力度

，

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

。

２．

期间费用同比增加

５６．７６％

，

主要是公司为了拓展市场

、

扩大经营

，

近两年来职工人数有较大的增长

，

其中

２０１１

年

上半年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增长了

４５．７０％

，

导致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的职工薪酬社保费用支出以及公司的各项税费支出较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相比增加了

６５％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

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不理想

，

主要系公司业务开发特点的原因

，

且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业务迎来重大突破

，

成功中标苏州

市轨道交通

２

号线工程警用通信系统项目

（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９

，

０００．１０

万元

）、

常州西绕城高速公路收费

、

监控

、

通信系

统机电工程项目

（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３

，

６００．０１９

万元

）、

长沙至浏阳高速公路机电工程施工项目

（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９２

，

０８７

，

７０２．００

元

）。

为及时实施并完成各项目的建设

，

公司进行了提前备货

，

使存货余额大幅度增加

。

另外

，

由于公司扩大

经营职工人数的较大幅度的增加

，

导致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同比增长

１１３．４１％

；

以及相关费用也同时有

较大幅度的增长

，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长

２３０．１０％

。

今年上半年受欧债危机引发全球通货膨胀

、

及

国家宏观经济调控

、

银根紧缩等影响

，

造成公司经营性应收项目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

经营性应付项目比去年

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等

；

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现负数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重大经营合同

ａ

、

湖南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向本公司的全子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

布

《

湖南省长沙

（

永安

）

至浏阳

（

洪口界

）

高速公路项目机电工程施工招标中标通知书

》，

确定南京凌云为湖南省长沙

（

永

安

）

至浏阳

（

洪口界

）

高速公路项目机电工程施工招标第

ＪＤＯ１

标段的中标人

，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９２

，

０８７

，

７０２．００

元

，

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正式合同未签订

。

ｂ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南京深圳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江苏省交通

工程建设局

、

常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签订的

《

常州西绕城高速公路机电工程施工项目

ＣＲＣ－９１

合同段合同协议书

》

（

合同金额为

３

，

６００．０９

万元

），

目前合同正在履行

。

ｃ

、

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发布了

“

苏州市轨道交通

２

号线工程警用通信系统采购项目

”

的

公示

，

公司拟为苏州市轨道交通

２

号线工程警用通信系统采购项目的中标单位

，

拟中标金额预计

９

，

０００．１０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

公 司 收 到 苏 州 轨 道 交 通 二 号 线 有 限 公 司 发 出 的

《

苏 州 市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中 标 通 知 书

》， （

编 号

：

３２０５０１２０１１０３２１０９０１０１０１

），

确定公司为苏州轨道交通二号线有限公司的苏州市轨道交通

２

号线工程警用通信系统采

购项目的中标人

，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９０００．０９９８

万元

。

２

、

银行授信合同

ａ

、

本公司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并由叶琼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该授信合同

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额度有效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取

得该合同项下短期借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ｂ

、

实际控制人叶琼

，

非控股股东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为本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签 署 合 同 编 号 为

ＮＢＣＢ７３０１ＺＫ０９０２６

的

《

中 长 期 借 款 合 同

》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 保

，

并 分 别 签 订 了 编 号 为

０７３０１ＢＪ２００９０２８５

、

０７３０１ＢＪ２００９０２８４

的

《

保证合同

》。

该授信合同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

本公司取得该合同项下

长期借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全部贷款的到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

上述合同贷款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偿还

，

上述合同均已

履行完毕

。

ｃ

、

实际控制人叶琼

、

Ｄａｖｉｄ Ｘｕｎ Ｇｅ

（

葛迅

），

为本公司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合同编号为

１０２０１２１０１８９

的

《

授信额度合同

》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并分别签订合同编号为

１０２０１２１０１８９－０１

、

１０２０１２１０１８９－０２

的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同时由本公司与广发行签订编号为

１０２０１２１０１８９－０３

的

《

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

编号为

１０２０１２１０１８９－０４

的

《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

》、

编号为

１０２０１２１０１８９－０５

的

《

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

》。

该合同最高授信

额度为人民币

１４

，

１００

万元

，

额度有效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本公司取得该协议项下短期借款

５

，

５００

万元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还款

５

，

５００

万元

。

ｄ

、

实际控制人叶琼

、

Ｄａｖｉｄ Ｘｕｎ Ｇｅ

（

葛迅

），

２０１１

年为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签署合同编

号为

２０１１

年圳中银高额协字第

０５０１２１

号

《

授信额度协议

》

下授信额度

１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２０１１

年圳中银高司借字第

００１７

号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下流动资金借款

２０００

万元

，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并签订了编号为

２０１１

年圳中银高司保字

第

００３２

、

第

００３３

的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额度有效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取得该协议下短期借款

３

，

８３１．６６

万元

。

已使用该合同项下汇票承兑额度金额

５４５０．０７

万元

。

ｅ

、

实际控制人叶琼

、

Ｄａｖｉｄ Ｘｕｎ Ｇｅ

（

葛迅

），

为本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国通支行签署合同编号为

ＺＨ３９０３１００７００１

的

《

综合授信协议

》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并分别签订了编号为

ＧＢ３９０３１００７００１－１

、

ＧＢ３９０３１００７００１－２

的

《

最高额保证

合同

》。

该借款合同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

额度有效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本公司取得

该协议项下短期借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全部贷款的到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上述合同贷款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偿还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新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

合同编号

：

ＺＨ３９０３１００７００１－２ＪＫ

，

贷款金额

３０００

万元

。

合同贷款贷款期限

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

。

ｆ

、

实际控制人叶琼

，

为本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合同编号为平银

（

深圳

）

授信字

（

２０１０

）

第

（

Ａ１００１１０２１２１００００２８

）

的

《

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并签订了编号为平银

（

深圳

）

个保字

（

２０１０

）

第

（

Ａ１００１１０２１２１００００２８

）

的

《

个人保证合同

》。

该借款合同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额度有效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

上述合同均正在履行中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取得该合同项下短期借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ｇ

、

实际控制人

Ｄａｖｉｄ Ｘｕｎ Ｇｅ

（

葛迅

）、

Ｂｒｅｎｄａ Ｙａｐ

（

叶冰

），

为本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湖支行签署合同

编号为

２０１０

年龙字第

００１０１７６０４１

号的

《

授信协议

》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并分别签订了编号为

２０１０

年龙字第

００１０１７６０４１－０１

号

、

２０１０

年龙字第

００１０１７６０４１－０２

号的

《

最高额不可撤消担保书

》。

该授信合同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

额度有效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上述合同均正在履行中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

取得该协议项下长期借款

２

，

８００

万元

。

ｈ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园支行签订合同

，

该合同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

授信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取得该合同项下短

期借款

１

，

８５０

万元

。

ｉ

、

实际控制人叶琼

、

Ｄａｖｉｄ Ｘｕｎ Ｇｅ

（

葛迅

），

为本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１

年深贸金综额字

０１６

号的

《

综合授信合同

》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并签订了

２０１１

年深贸金综额字

０１６－１

号

、

２０１１

年深

贸金综 额字

０１６－２

号 的

《

最 高额保 证合同

》。

同时 本公司 与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签 订 编 号 为

７５５ＪＮＱ００８ＥＦ１１０９

号的

《

保理服务合同

》

及编号为

２０１１

年深贸金综额贷字

００４

号的

《

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

》。

该授信

额度合同为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

额度有效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流动资金借款

２０００

万元

，

有效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上述合同正在履行中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取得该

合同项下贸易融资借款

２

，

７３６．７６

万元

。

３

、

其他合同

：

ａ

、

实际控制人叶琼

、

Ｄａｖｉｄ Ｘｕｎ Ｇｅ

（

葛迅

），

为本公司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支行签订合同编号为

１０２０１２１０８６

银授合字

《

授信额度合同

》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并分别签订合同编号为

１０２０１２１０８６－０１

、

１０２０１２１０８６－０２

的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由本公司与广发行签订编号为

１０２０１２１０８６－０３

的

《

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合同

》，

该合同最高授

信额度为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

额度有效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同时由本公司与广发行签订编号

为

１０２０１２１０８６－０４

的

《

无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合同

》，

该合同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

分次取得无追索权应

收账款保理预付款

３９００

万元

、

３８９４．４０

万元

。

额度有效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取得该协议下借款

６０００

万元

，

合同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投资子公司事项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在深圳出资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

———“

深圳市高清联合通信系统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从事通信工程

、

通信产品

的销售与租赁

，

网络系统维护和管理

、

投资和咨询服务

（

以最后工商注册为准

），

该全资子公司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２

、

重大担保事项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公司通过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京凌云公司

”）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

，

５００

万元

，

公司同意为南京凌云公司的上述综合授信提供保证

担保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

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键 桥 通 讯 技 术

有限公司

、

股东

深 圳 市 华 瑞 杰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及 实 际 控 制 人

叶 琼

、

Ｂｒｅｎｄａ

Ｙａｐ

（

叶 冰

）、

Ｄａｖｉｄ Ｘｕｎ Ｇｅ

（

葛迅

）

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报告期内

，

承诺人严格履

行了承诺

。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键 桥 通 讯 技 术

有限公司

、

实际

控 制 人 叶 琼

、

Ｂｒｅｎｄａ Ｙａｐ

（

叶

冰

）、

Ｄａｖｉｄ Ｘｕｎ

Ｇｅ

（

葛迅

）；

公司

持股

５％

以上股

东 深 圳 市 中 泽

信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公司控股股东键桥通讯技术有

限 公 司

、

实 际 控 制 人 叶 琼

、

Ｂｒｅｎｄａ Ｙａｐ

（

叶冰

）、

Ｄａｖｉｄ Ｘｕｎ

Ｇｅ

（

葛迅

）

承诺

１

、

对于公司享有

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事 项

，

公司控股股东键桥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承诺

，

如今后公司因税

收优惠被税务机关撤销而产生

额外税项和费用时

，

将及时

、

无

条件

、

全额承担公司补缴的税

款以及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

费用

。

２

、

本公司现有的生产厂

房为租赁取得

，

出租方深圳市

兴围股份合作公司未取得出租

房屋的产权证书

，

若租赁的厂

房被强制拆迁

，

将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针对上

述情况

，

公司控股股东键桥通

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

若

租赁厂房的产权瑕疵导致本公

司在租赁合同到期前被迫更换

生产场地

，

将全额补偿本公司

因搬迁和生产中断而造成的一

切损失

。

３

、

为避免在以后的经

营中产生同业竞争

，

公司控股

股东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

实 际控 制 人 叶 琼

、

Ｂｒｅｎｄａ Ｙａｐ

（

叶冰

）、

Ｄａｖｉｄ Ｘｕｎ Ｇｅ

（

葛迅

）

分

别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

，

承诺以后不从事与本公司

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

具体

如下

，

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承诺

：

＂

本公司目前没有直接或

间接地从事任何与股份公司营

业执照所列明经营范围内的业

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 动

。

本公司保证现时及将来均不会

以任何形式

（

包括但不限于独

资经营

，

合资经营

，

联营和拥有

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

益

）

从事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有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

活动

＂

；

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深 圳 市 中 泽 信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

以下简称

“

中泽信

”）

报告期内

违规买卖了本公司股票

。

中泽

信此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违反了

《

证券法

》

第四十七条关

于短线交易的规定

，

中泽信承

诺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起六个

月内不再买卖本公司的股票

。

报告期内

，

承诺人严格履行了

承诺

。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的经

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３０％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同

比变动幅度的预计

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

为

：

－１５．００％ ～～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４

，

８４７

，

８９１．０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

明

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

，

将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国泰君安

；

华泰柏

瑞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司

；

华宝兴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

中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

国联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

、

介绍公司主要

产品

、

产品技术

、

市场竞争方面内

容

。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叶 琼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６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电邮和传真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

议的通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深圳市深南大道高新技术工业村

Ｒ３－Ａ

栋

６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举

行。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 实际到会董事

７

名， 董事殷建锋先生因出差委托董事长叶琼先生行使表决权， 董事罗飞先生因出

差委托董事孟令章先生行使表决权， 实际参加表决

９

票， 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夏明荣

女士、 监事会成员庄严正先生、 杨方根先生、 王明章先生以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叶琼先生主持， 会

议通过现场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现公告如下：

１

、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变更 “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 实施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请参见公司： 《关于部分变更 “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 实施方案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秀红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对关于聘任李秀红女士为公司财务负

责人发表了同意意见。

董事殷建锋先生投弃权票， 殷建锋先生认为其多年作为李秀红女士在公司的直接领导， 在审议聘任李秀红女士为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事项时， 不便于发表意见， 因此投弃权票。

李秀红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３

、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孔亮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对关于聘任孔亮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发表了同意意见。

孔亮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４

、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整， 授信期限为壹拾贰

个月。

以上综合授信额度主要用于公司上游供应商原料采购以及所承接工程项下保证。 由公司董事、 实际控制人之一叶冰女士为

该综合授信提供个人连带担保， 未收取担保费用。 综合授信额度总额内的借款事项、 借款时间、 金额和用途将依公司实际需要

进行确定， 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代表代表公司与银行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

５

、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议案》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召开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该议案内容请参见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

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附 件：

１

、 李秀红女士简历：

李秀红女士，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出生， 大学学历， 财务计算机管理专业， 中级企业会计师职称。

１９９９

年至今任职于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从事财务相关工作， 现担任公司资金管理部经理及子公司东莞键桥通讯技

术有限公司行政和财务总监。

李秀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持股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２

、 孔亮先生简历：

孔亮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出生， 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 法学、 会计学双学士学位。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任职于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 （董事会办公室）；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加入深圳

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任职于董事会秘书处。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

孔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其实际控制人、 持股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

任职资格。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５５１６５０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６３５０３３

电子邮箱：

ｋｌｉａｎｇ＠ｋｅｙ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ｃｎ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６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电邮和传真的方式发出召开监事会会议

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上午在深圳市深南大道高新技术工业村

Ｒ３－Ａ

栋

６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

应到监事

３

人，实际表决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夏明荣女士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庄严正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表决做出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１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是根据市场环境的客观变化及时做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

发展规划，符合募集资金项目的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

利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

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发展方向和整体布局，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２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６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变更

“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键桥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

平台项目”实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部分变更募投项目“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终止在沈阳、济南、杭州、昆明、

南宁等

５

处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原拟在上述

５

处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

项目”中其它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资金缺口，“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总投资不变。

本次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尚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相关变更事宜公

告如下：

一、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概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募投项目“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总投资

４

，

０７２．３９

万元，原计划在沈阳、北

京、济南、西安、武汉、杭州、南京、重庆、成都、长沙、昆明、南宁等

１２

处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预计投资为

１

，

９５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的议

案》，决定新增在宁波购置办公用房，并以超募资金

２

，

２６３．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 购置办公用房的资金缺

口，购置办公用房。 其中拟在沈阳、济南、杭州、昆明、南宁等

５

处营销服务中心投入

１

，

５５０．００

万元购置办公用房。

现根据市场状况和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拟终止在沈阳、济南、杭州、昆明、南宁等

５

处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原拟在上述

５

处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中其它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资金缺口，“扩

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总投资不变。

二、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的原因

本公司“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启动至今，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各地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快速的上升期，售价出现了

较快上涨，公司原先确定的项目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若采用原先的方案，“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 购置办公

用房的资金将远远超出了公司原先的预算，而终止在沈阳、济南、杭州、昆明、南宁等

５

处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将其购置办

公用房的资金用于补充项目中其他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的资金缺口，更有利于增强“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的可

行性，也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营销服务网络平台建设，与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是相匹配的。

三、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存在的风险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终止在沈阳、济南、杭州、昆明、南宁等

５

处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将其购置办公用房的资金用于补充“扩建营销服务网

络平台项目”中其他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的资金缺口，没有完全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会对公司“扩建营销服务网络

平台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由于本次调整仅部分改变了项目实施方案，因此本项目所面临的风险与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所提示的风险相同。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的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拟终止在沈阳、济南、杭州、昆明、南宁等

５

处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

公用房，将其购置办公用房的资金用于补充“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中其他营销服务中心购置办公用房的资金缺口，内容及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有助于增强项目

实施的可行性。本次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募集资金项目未来发展的需要，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发展方向和整体布

局，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五、公司监事会关于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的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是根据市场环境的客观变化及时做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

发展规划，符合募集资金项目的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

利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

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发展方向和整体布局，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六、保荐机构专项意见

保荐机构经审慎核查后认为：

１

、此次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已经键桥通讯董事会审议通过，键桥通讯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该议案拟提交键桥通讯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此次变更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必要调整，有利于合理利用募集资金，提高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不会

对公司“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保荐机构对键桥通讯此次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关于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６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９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上午在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

新竹路

４

号新竹苑

６

幢公司

１

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３．

会议地点：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新竹路

４

号新竹苑

６

幢公司

１

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等。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部分变更“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施方案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 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

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记、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５．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工业村

Ｒ３Ａ－６

层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２．

出席会议者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深南路高新技术工业村

Ｒ３Ａ－６

层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联系人：夏明荣、杨雅珺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６５５１６５０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６６３５０３３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关于部分变更

“

扩建营销服务网络平台项目

”

实施方案的议案

》

说明：

１

、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２

、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６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０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

公司股份后持股比例低于

５％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深圳市中泽信投资有限公司减持股份的通知，深圳市中泽信投资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２

，

７０７

，

５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７％

。 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价格区间

（

股

／

元

）

减持数量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深圳市中泽

信投资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１６．８３－２２．４９ １４３

，

２００ ０．０９％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０．１８－１１．３５ １

，

６６４

，

３００ ０．７７％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０．２６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１％

合 计

２

，

７０７

，

５００ １．２７％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深圳市中泽信投

资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９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０

，

３３９

，

２２０ ４．７３％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０

，

３３９

，

２２０ ４．７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注：

１

、键桥通讯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的权益分配方案，原总股本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后

键桥通讯现总股本

２１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因短线交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中泽信承诺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起

六个月内不再买卖键桥通的股票。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深圳市中泽信投资有限公司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圳市中泽信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４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5

2011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五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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